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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户去世后欠医院8万余元
医疗费，医院申请当地民政局做其
遗产管理人，法院该如何判决？

案情：财政救助后，仍有高额
医疗费待结

2023年 7月 9日，余某在广西
南宁打工期间，因突发疾病在南宁
市红十字会医院入院治疗。7月31
日，因余某病情稳定，百色市救助
管理站护送其回老家的平果市救助
管理站。护送期间余某病情恶化，
百色市救助管理站遂将其送至平果
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0月13日，
余某在平果市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
死亡，其间产生医疗费用共计
152327.69元。其中，平果市民政局

通过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为余某支付7月31日至8月25日
的住院费用67868.41元，尚余医疗
费用84459.28元未支付。

经查，余某为五保户，未结婚
生育，无直系亲属、无继承人，生
前在银行存有存款8万余元，无其
他债务。平果市人民医院作为余某
尚欠医疗费用的债权人，向广西壮
族自治区平果市人民法院申请指定
平果市民政局作为被继承人余某的
遗产管理人。

判决：指定民政局为其遗产管
理人

法院认为，被继承人余某无法
定继承人，其生前在平果市人民医

院治疗，尚欠医疗费用未支付。平
果市人民医院作为该笔医疗费用的
债权人，系本案适格的利害关系
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判决
平果市民政局为余某的遗产管理
人，由平果市民政局管理余某在银
行的存款及其他遗产。

法官：无管理人遗产难付救治
费

《民法典》明确了遗产管理人
制度和遗产管理人的确定原则，没
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
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
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
人。利害关系人对逝者遗产管理人
的确定有争议时，可以向人民法院

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由此产生的
诉讼案件适用特别程序审理，一审
终审，不收取诉讼费。

本案中，余某系五保户，未婚
未育，故被继承人余某死亡时已无
法定继承人。如果不能找到合适的
遗产管理人，余某银行账户中的遗
产将不能用以支付其生前救治费
用。在此情况下，平果市人民医院
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向法
院申请指定余某的遗产管理人。平
果市民政局作为余某生前住所地的
民政部门，由其担任余某的遗产管
理人，既符合法律规定，也有利于
遗产管理。

据CCTV《今日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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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就餐外出就餐““被入镜被入镜””，，肖像权或遭侵犯肖像权或遭侵犯

开开心心到餐厅就餐，却遇
到某平台拍摄打卡视频并“被入
镜”，日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肖像
权纠纷案。

2022 年 10 月，武汉市民小
丽到某餐厅就餐。正当她享受
美食时，某短视频平台工作人员
在餐馆内拿着摄像机一边介绍
美食一边拍摄打卡宣传视频。
见摄像头转向了自己这边，小丽
连忙遮挡面部，明确表示不要拍
摄自己。工作人员随即移开镜
头，继续拍摄餐厅内其他场景。
小丽便没有多想，继续就餐。

几个月后，小丽的朋友告诉
她：“在短视频平台上我看到你
的就餐视频，已经有好多播放
量。”小丽赶紧上网查看，发现自
己在视频里出现了好几秒，还露
了全脸。该视频点击量已近千，
且还在线上持续播放。“当时已
明确拒绝拍摄，怎么还出现在视
频里呢？”小丽赶紧联系短视频
平台，要求将该视频下线，却遭

到拒绝。随后，小丽将该短视频
平台告到汉阳区人民法院，要求
其删除视频、赔礼道歉并赔偿精
神损失2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短视频平
台发布的探店视频，公开出现了
小丽的肖像，但该视频并不属于
法律规定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
意的情形。小丽在被拍摄时已
明确提出不同意被拍摄入镜，短
视频平台仍然公开发布该视频
的行为，侵犯了小丽的肖像权。

本案中，短视频平台拍摄的
探店视频经过不特定对象的点
击、收藏、转发，使小丽遭受一定
程度的精神损害。鉴于该视频
的点击量及转发量并未达到较
大规模，且在诉讼过程中短视频
平台删除了相关视频，停止了侵
害。最终，经汉阳区法院调解，
短视频平台向小丽赔偿1万元。

近年来，像小丽这样因他人
拍视频时“被入镜”，并在短视频
平台传播后引发的法律诉讼并
不鲜见。法官提醒，视频拍摄者

要遵循“合理使用”原则，依法保
护他人肖像权。一旦构成侵权，
肖像权人有权要求立即停止侵
权行为，避免损害进一步扩大。
若侵权行为造成肖像权人社会
评价降低，侵害名誉权的，应当
承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责
任，具体承担应与行为方式和影
响范围相当。若侵权行为导致
肖像权人遭受精神损害或物质
损失，侵权人还需依法赔偿相应
损失，赔偿金额将依据侵权行为
的严重性、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以
及事后补救措施等因素综合判
定。此外，短视频平台在收到通
知后未能及时履行删除义务，被
侵权人也有权追究平台的相应
责任。 据《法治日报》

2022年2月，经冼某胞妹介绍，温
某与王某相互认识并交往。同年11
月，双方家长协商两人结婚事宜后，温
某向王某及其母亲冼某给付彩礼6.2
万元（其中 9 月 19 日温某交给冼某
2000元）。11月12日，温某将6.088万
元直接交给王某、冼某，当日，冼某回
礼880元给温某。此后，双方拟定于
12月18日举办婚礼。

婚礼前，温某与王某因结婚照片
的选取、结婚登记、婚礼置办等事宜发
生矛盾，温某认为其与王某结婚系父
母包办，双方没有感情，王某对结婚的
态度比较冷淡，双方感情需先培养并
彼此了解，要求王某返还彩礼。

经协商，王某同意退还彩礼。
2022年12月24日，王某退还温某1万
元。次日，王某以其家人置办婚礼所
需已将钱花掉为由，不同意返还剩余
的彩礼。温某与王某既未举办婚礼，
也未登记结婚。冼某自认其用温某给
付的彩礼偿还了1万元的债务。

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王某、冼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退还温某彩礼款5.2万元。

王某、冼某不服一审判决并提起上诉。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钟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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